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地方行政研習中心場地借用清潔維護費退款申請書

	申請單位(個人)
及聯絡電話
	借(使)用日期
	借用場地
	繳交清潔維護費金額
	退還金額
	備考

	
	
	
	
	
	

	
	
	
	
	
	

	申請人 (簽名)：
	場地借用窗口
(核章)：
	場地管理人員
(核章)：
	會計(核章)：
	出納計(核章)：
	批示：


備考：

1、 本表由已繳費之申請人填寫後傳送本中心秘書室(出納，傳真：049-2351627；電話：049-2332131轉521)
呈核後辦理退款事宜。

二、本表奉核後送秘書室。
